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推荐2026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综合素质成绩评定办法

为做好我院2026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推荐工作，促进我院学生积极向上、全面发展。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推荐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经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拟定我院推荐2026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综合素质成绩评定办法如下。
一、综合素质成绩构成
综合素质成绩由学生参加志愿服务(2%)、到国际组织实习(0.5%)、科研成果(1%)、竞赛获奖(1.5%)四项组成。在评分体系设置中，学生在某一类型中有多项加分情况时，只取一项。
二、综合素质成绩各项评分标准 
（一）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原始分评定参考志愿北京服务累计时长，以300小时及以上计100分原始分，以0小时计0分原始分，按比例进行折算。若学生提供真实有效的献血证明，则在原有原始分的基础上加10分（每人最多加10分），原始分总分不超过100分。
（二）到国际组织实习
到国际组织实习，实习期满3个月及以上计100分原始分；满2个月不满3个月计70分原始分；满1个月不满2个月计40分原始分；有实习经历但不满1个月计10分原始分；没有实习经历计0分原始分。
（三）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包括学术论文、授权发明专利、基因登注三个类型。可以多个类型相累加，但每个类型只取一项。科研成果原始分总和不超过100分。
1.发表学术论文加分标准
在《北京林业大学论文期刊库（2021版）》自然科学类A库所包含的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论文所得分计60分；在自然科学类B库所包含的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论文所得分计30分；其他情况不计分。
每篇论文核定唯一分值（本篇论文所得分÷本篇论文北京林业大学单位位次）。1人独著，论文唯一分值为该生所得原始分；2人合作完成时第一位作者得其唯一分值的60%为原始分，第二位作者得另外的40%为原始分；3人或3人以上合作完成时，第一位作者得其唯一分值的50%为原始分，第二位作者得25%为原始分，其余作者原始分为25%*唯一分值÷其余作者人数。
若2人及以上合作时出现n人为共同第一作者，则共同第一作者平分第一至n位作者对应原始分的和，其余作者以第n+1位作者开始排列。论文作者次序恒定，即各作者仅占其所在排名位置的分值（标准同上）。
2.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加分标准
第一作者计30分原始分，第二作者计20分原始分，第三作者计10分原始分，其他作者不计分。
3.获得基因登注加分标准
第一作者计10分原始分，第二、三作者计5分原始分，其他作者不计分。
（四）竞赛获奖
竞赛获奖包括单人竞赛和团队竞赛两个类型。可以多个类型相累加，但每个类型只取一项。竞赛获奖原始分总和不超过100分。
1.单人竞赛（一人参赛，外语、文、体竞赛除外）
获得国际级一、二、三等奖及成功参赛奖的，每人分别计50分、17分、13分、5分；获得国家级（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认定的比赛）一、二、三等奖的，每人分别计33分、13分、8分；获得省部级（包含全国一级学会举办的比赛）一、二、三等奖的，每人分别计17分、8分、3分；其他比赛不计分。
该项不含国内各类比赛成功参赛奖。如奖项中包含高于一等奖的奖项（如特等奖），则该奖项的原始分为该级别竞赛一等奖所得分加10分。
2.团队竞赛（两人及以上组队参赛，外语、文、体竞赛除外）
获得国际级一、二、三等奖及成功参赛奖的，团队分分别计100分、50分、25分、13分；获得国家级（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认定的比赛）一、二、三等奖的，团队分分别计70分、35分、18分；获得省部级（包含全国一级学会举办的比赛）一、二、三等奖的，团队分分别计50分、25分、13分；其他比赛不计分。
该项不含国内各类比赛成功参赛奖。如奖项中包含高于一等奖的奖项（如特等奖），则该奖项的原始分为该级别竞赛一等奖所得分加10分。项目成员每人得分为团队分÷团队总人数。

说明：
1.各项成绩原始分均以100分为满分。
2.各项标准分=学生原始分数/该专业该项最高原始分*100。
3.综合成绩=全学程学分积（学业综合成绩）标准分*95%+参加志愿服务标准分*2%+到国际组织实习标准分*0.5%+科研成果标准分*1%+竞赛获奖标准分*1.5%。
三、申请材料提交内容
1.志愿服务需提交志愿北京“时间证明下载”导出的“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志愿北京“我的项目”和“服务时长”网页界面全部截图，缺一不可。
2.到国际组织实习需提交真实有效的实习证明和参加实习的过程资料（如图片、视频等可以证明本人参与实习的材料）
3.科研成果（学术论文）需提交正式见刊论文（包含在线发表）全文或可查询的正式接收文件。
4.科研成果（授权发明专利）需提交可查询的授权号、发明专利说明书。
5.科研成果（基因登注）需提交可查询的登注号。
6.竞赛获奖需提交真实有效的获奖证书或获奖证明。
7.除上述材料外的其它证明材料。
四、注意事项
1.申请资格中提及的科研论文及其它认定成果认定时间从入学之日起，截至本年度推免工作启动时间前在校期间的成果。
2.以上各项同一研究成果不重复加分，解释权在学院免试研究生推荐领导小组。
3.原始分、标准分取小数点后5位。
4.申请人需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出现伪造等违规行为，将直接取消保研资格并依照相关学生管理条例给予处分。
5.如被举报、投诉有学术不端行为者，一经核实将被取消推免资格。 
6.未尽事宜由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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